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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京基集团有限公司、林志的关注函 

 

公司部关注函【2015】第 550 号 

京基集团有限公司、林志： 

我部关注到，12月 28日，证券时报刊登《翻版宝万之争：京基

“集团军”围攻康达尔》一文。报道称，有知情人士近日向记者透露，

（1）林志及其操控买入康达尔股票的 13个账户，背后的实际操掌控

者均为京基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京基集团”），而京基方面实际

控制的康达尔股权，也并不止目前所公开的 24.74%，在康达尔的前

一百名股东中，有部分仍与京基集团有关联，同时，京基集团还在通

过资管计划继续增持；（2）林志账户组中林志的真实身份是京基集团

董事长以前的司机，除林志以外，其余 12 人均为京基集团旗下中低

层员工；（3）京基集团在 9月 7日披露的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中

披露的监事信息和在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企业查询

信息不符；（4）除林志账户组外，京基集团实际控制的 4个账户亦参

与了对康达尔的收购，分别是曹艳梅、陈家慧、王东河和京基集团；

京基集团通过借用 19个他人账户，总计 20个账户初步完成对康达尔

的合围，但直至 9月 7日，京基集团才将部分实际控制账户以缔结一

致行动人的方式携手现身；（5）今年三季度末跻身康达尔第九大流通

股股东的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也是京基集团的关联

企业，康达尔三季度末第六大股东罗豫西也几乎与林志账户组同时买

入康达尔股票，行迹十分可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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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部分媒体亦报道林志等 13 名自然人曾经或现任职于京基集

团旗下企业，林志、王东河和京基集团所发布的权益变动报告中涉嫌

刻意回避一致行动人信息。相关报道称，在历次的信息披露公告中，

林志、林志与京基达成一致行动之后的联合体都刻意回避 12 个自然

人股东的信息，其不愿披露前述 12 位自然人股东信息实际上是因前

述人员为京基旗下企业的普通员工。另有报道称，坊间传闻林志曾系

陈华身边类似于司机的关系密切人物，林志及 12 名自然人股东增持

康达尔所耗费的数亿元资金来自于京基集团。 

同时，我部关注到，林志在 2014年 12月 4日披露的《简式权益

变动报告书》附表“有无一致行动人”项下披露为“有”，但简式权

益变动报告书正文披露的信息义务人及其信息仅为林志一人。 

此外，针对你们与王东河在 9月 7日披露的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

书》，我部曾于 9月 7日发函要求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

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-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（“格式准则第 15号”）

和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号-上市公司

收购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格式准则第 16号”）的相关规定披露相

关方的财务资料，但截至目前京基集团仍未履行前述补充披露义务。  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们就以下事项进行说明并补充披露： 

1、逐条说明前述媒体报道的信息是否属实；京基集团是否存在

借用自然人证券账户的情形；你们对在康达尔拥有的权益及其变动信

息的披露是否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的相关规定。 



3 

 

2、林志在 2014 年 12 月 4 日披露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和

你们在 9月 7日披露的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中对一致行动人信息、

资金来源信息的披露是否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；你们在 9月 28日披露

的《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<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>的补充公告》中“关

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股权、资产、业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关系”项下披

露的信息是否真实、准确和完整。 

3、请京基集团按照《格式准则 16 号》的规定补充披露相关财

务信息。 

请你们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前将上述核实情况书面回复我部并

进行披露；如前期信息披露存在瑕疵，请你们按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

理办法（2014年修订）》第十六条、《格式准则第 15号》和《格式准

则第 16 号》的相关要求进行规范和补充披露。同时，提醒你们严格

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

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 

2015 年 12 月 28 日 

 


